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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晚近，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推进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人权纪录的不

断曝光，跨国公司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国际法研究的新课题。在跨国公司制定

行动守则的同时，国际社会和国家也开始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规范。本文采用

历史与逻辑、分析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依据、动

力和规制模式，就跨国公司遵守人权规范的困境以及如何追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

的责任进行解析，为我国确保跨国公司遵守人权保护义务提供建议。 

全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探讨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基本理论问题。笔者首先分析跨国公司侵犯

人权的常见领域以及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依据，然后探讨目前的规制模式，

后阐述跨国公司遵守人权义务的动力。 

第二章主要探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追究的困境。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应被赋

予直接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目前间接规范跨国公司人权保护义务的国际法规范

的效力有待加强；跨国公司在履行国际人权义务过程中面临自愿性困境。 

第三章主要围绕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法律追究而展开。本章笔者主要探析在

跨国公司侵犯了人权后被告的确定和管辖法院的选择问题，并就管辖法院准据法

的适用提出看法。 

第四章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完善跨国公司在华和中国公司在海外人权

保护责任的建议。 

 

关 键 词：跨国公司；人权；人权责任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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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se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y and 

the exposur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record, human rights abuse 

of them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issue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 has become a ho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law. 

Wh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were making self-regulation rul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gan to make some rules to regulate them.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basis and drive of MNC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behavior, find out 

what kind of plight they meet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and how to 

make MNC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buse. And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gulate MNCs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probes in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of 

MNCs. Firstly, the author analyzes on what basis MNCs shall take the liabili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which kinds of human rights can often be the object of 

MNCs’ human rights abuse. Secondl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esent regulation 

model. And lastl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rive of MNCs to take the liabili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Chapter Two mainly focuses on the plight of imposing human rights liability on 

MNC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MNCs shall be given the capacity to take the liability 

directl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binding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which imposing indirect liability upon them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light MNCs mee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regulations 

voluntarily.  

Chapter Three mainly focuses on the accountability of MNCs for their human 

rights abuse. The author analyzes how to ascertain the defendant when the human 

rights abuse happens, and how to choose the competent court. After that, the author 

gives an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proper law. 

Chapter Four mainly focuses on, as the host state and home state of MNCs, what 

China shall do to ensure that foreign MNCs will obey the human rights regul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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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追究 

China and Chinese MNCs will obey the human rights regulations abroad. 

 

Key Words: MNCs; Human Rights; Jurisdi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of  

MNCs for Their Human Rights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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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

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跨国公司的参与

和推动，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跨国公司已经

成为全球化的象征或化身。①然而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实现其全球

经营战略，坐拥一种“无责任的权力”，把公司本身的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东道国

社会，从而成为跨国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如污染环境、从事不正当竞争、欺诈和

损害消费者、侵害劳工的合法权益及进行性别歧视等。②因此，跨国公司亦成为

反全球化运动的矛头之一。过去，人们对跨国公司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的

集权化以及它们对国家主权与文化所带来的冲击，然而近些年来，对其的关注点

渐渐从“‘以国家为中心’的担忧”(‘State-centered’ concern）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担

忧”（‘people-centered’ concern）。③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其生产经营中不断爆出跨

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和责任感的缺失，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引起了不

安和不适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正在引发一场新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不

是发生在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也不是发生在南北国家之间，而是发生于人民和

公司之间。④ 

为了应对国际及国内社会的各种压力，跨国公司开始制定人权准则。与此同

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制定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然而这些规范的效力如何

呢？在国际层面制定规范要求跨国公司履行人权保护义务过程中，将面临如何在

国际法体系中对其进行定位的问题。在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其将面临

着如何确定被告和如何选择管辖法院的问题。作为投资吸纳大国和潜在的投资输

出大国，中国在规范跨国公司人权保护行为方面应作何种努力？笔者将在本文中

探析上述问题。

                                                        
① 刘金源,李义中,黄光耀.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29. 
② 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法中“社会立法”的勃兴[J].中国法学,2004,(1):143. 
③ 以前对跨国公司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方面，现在的关注点渐转移至其活动对人的影

响。See Jennifer A. Zerk, Multinational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Press, 2006.7. 
④ Id.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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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国公司保护人权之责任 

 

所谓跨国公司国际人权责任,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社会规范和经营环境

下,跨国公司在追求利润的活动中,从基本的人权利益出发所承担的自觉、主动地

采取各种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标准的行动方案,以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权保护水平的

义务。①本文中所指的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

中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所应当承担的保护人权的责任，此处的东道国主要是指发

展中国家。在本章中，笔者将就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常见领域、跨国承担人权保

护义务的依据、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模式和跨国公司承担人权义务的动力进

行探析，从而为本文其他章节的论述做铺垫。 

 

第一节  跨国公司侵犯人权之常见领域 

 

各国政府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无疑应承担主要的义务和责任，但跨国公司作

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主体，其在人权保护方面亦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和责任。跨

国公司作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非国家经济行为体，有关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实

力对其进行管制。凭借其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行为无疑会对人权产生重要影响。

②《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规定了 低国际标准。

跨国公司对这些宣言及公约所规定的人权保护标准，必须予以支持和尊重，这是

其积极义务。笔者认为，虽然，跨国公司有义务尊重所有的人权，但跨国公司的

经营行为 容易触犯个人的健康权、工作权以及环境权，这些都是个体生存及发

展所必需的基本权利。 

一 、健康权方面 

人的生存意味着健康的生存，人若不能健康地生存，就意味着生存受到了威

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健康权也是生存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自从 1946 年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通过以后，“享有能达到的 高健康标准”就被作为一项基

                                                        
① 徐涛,张晨曦.论跨国公司保护人权的社会责任[J].政治与法律,2005,(2): 63-67. 
② 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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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权利为国际社会所承认。①然而，跨国在其生产和经营中侵犯个体健康权的事

件时有发生。其侵犯健康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跨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条件的安全程度和卫生状况经常不足以保证工人

的健康，典型的是矿产开采行业以及有毒物质生产行业，公司提供的设备和设施

的完备程度和劳动安全的保护程度不能保障工人的健康。跨国公司延长工作时间

直接影响了工人的休息权，也间接地影响了工人的健康。很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

国家的工厂或其产品供应商的工厂都被冠以“血汗工厂”之称。 

其次，跨国公司生产和提供的产品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健康。‘苏丹红’事

件②和‘毒饺子’事件③的发生并非偶然，这说明跨国公司在食品安全方面没有尽

到适当的注意义务，有时甚至为了获利而蓄意为之。在其他产品的提供方面，消

费者健康安全受损事件也时有发生，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向全球提供产品的过程中

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其产品质量安全机制，从而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权。 

后，与药品行业有关的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生产治疗重大恶性疾病如癌

症、艾滋病等的跨国公司，出于其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对药品实行垄断价格，

从而使得世界上患有此类疾病的穷人无力购买该类价格极高的药品。④并且，在

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跨国公司也不断给相关国际组织及国家政府施压，要求

保护其知识产权。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跨国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将人权置于

知识产权之上，特别是药品生产商。在现存的药品专利制度下，新药品特别是那

些治疗恶性疾病如艾滋病、疟疾等的药品创造者的专利权与该药品消费者的健康

权存在着明显的冲突。⑤此时，健康权应优先于专利权，跨国公司应在获得适当

                                                        
① 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22. 
② 苏丹红是一种黄色粉末，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红色染料，常作为一种工业染料，被广泛用于如溶剂、

油、蜡、汽油的增色以及鞋、地板等增光方面，它具有致癌性、遗传毒性和致敏性，然而，有些

企业将之作为食品添加剂，如肯德基所提供的食品发现了该类添加剂。搜狐财经 .苏丹红事件始末
[EB/OL].http://business.sohu.com/s2005/2453/s224582489.shtml,2009-4-15. 
③‘毒饺子’事件是指今年年初发生于日本的中国出口的饺子所引起的中毒事件。百度百科.毒饺子事件
[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2266714.htm,2009-4-15. 
④ 西班牙《起义报》所评选的 2008 年全球 差跨国企业中，瑞士的罗氏公司榜上有名。生产艾滋病药物

的瑞士罗氏公司每年靠销售药物福泽昂（fuzeon，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品）获利丰厚。但是公司不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任何折扣。韩国因为国内定价低于公司药物销售价，被罗氏公司拒绝提供药品，而韩国分公司

的负责人声称：“我们做生意不是为了救命而是为了赚钱”。罗伯特·韦斯曼.2008 年全球 差跨国企业[N],参
考消息,2009-1-17(4). 
⑤ 虽然 2003 年 8 月 30 日 WTO 总理事会终于通过了《关于实施多哈宣言第 6 条款的理事会决议》，该决

议规定对于缺乏药品生产能力或药品生产能力有限的贫穷国家，可以进口其他成员方通过强制许可而生产

的廉价仿制药品，这是发展中国家在 WTO 体制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该决议采用义务豁免的模式决定

了其法律地位的暂时性。此前，为了协调公共健康权利与 TRIPS 决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WTO 第四

次部长级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通过了《多哈宣言》，明确了 WTO 成员方可采用强制许可的方式生产药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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